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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一编总则

第一章----第三章



第一章指导思想、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为了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保障

党员民主权利，教育党员遵纪守法，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决议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党的纪律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全

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第三条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党的纪律是党的各

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党组织和党员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遵守党章，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自

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第四条党的纪律处分工作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教

育、管理和监督，把纪律挺在前面，注重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二）党纪面前一律平等。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肃、公正执行

纪律，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纪律约束的党组织和党员。

（三）实事求是。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纪的行为，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

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准确认定违纪性质，区别不同情况，

恰当予以处理。

（四）民主集中制。实施党纪处分，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

定，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擅自决定和批准。上级党组织对违犯党纪的党组

织和党员作出的处理决定，下级党组织必须执行。

（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处理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应当实行惩戒

与教育相结合，做到宽严相济。

第五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

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

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

数。

第六条本条例适用于违犯党纪应当受到党纪责任追究的党组织和党员。

第二章违纪与纪律处分

第七条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党

和国家政策，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依照规定应

当给予纪律处理或者处分的，都必须受到追究。

重点查处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

烈，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

第八条对党员的纪律处分种类：

（一）警告；

（二）严重警告；



（三）撤销党内职务；

（四）留党察看；

（五）开除党籍。

第九条对于违犯党的纪律的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应当责令其作出检查或者进

行通报批评。对于严重违犯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党组织，上一级党的委

员会在查明核实后，根据情节严重的程度，可以予以：

（一）改组；

（二）解散。

第十条党员受到警告处分一年内、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半内，不得在党内

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

第十一条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是指撤销受处分党员由党内选举或者组织任命

的党内职务。对于在党内担任两个以上职务的，党组织在作处分决定时，应当明

确是撤销其一切职务还是一个或者几个职务。如果决定撤销其一个职务，必须撤

销其担任的最高职务。如果决定撤销其两个以上职务，则必须从其担任的最高职

务开始依次撤销。对于在党外组织担任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依照规定作出

相应处理。

对于应当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但是本人没有担任党内职务的，应当给予

其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在党外组织担任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撤销其党外

职务。

党员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或者依照前款规定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的，二年

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

务的职务。



第十二条留党察看处分，分为留党察看一年、留党察看二年。对于受到留党

察看处分一年的党员，期满后仍不符合恢复党员权利条件的，应当延长一年留党

察看期限。留党察看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留党察看期间，

确有悔改表现的，期满后恢复其党员权利；坚持不改或者又发现其他应当受到党

纪处分的违纪行为的，应当开除党籍。

党员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其党内职务自然撤销。对于担任党外职务的，应当

建议党外组织撤销其党外职务。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恢复党员权利后二年

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

务的职务。

第十三条党员受到开除党籍处分，五年内不得重新入党，也不得推荐担任与

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另有规定不准重新入党的，依

照规定。

第十四条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留党察看以上（含留党察看）处分的，

党组织应当终止其代表资格。

第十五条对于受到改组处理的党组织领导机构成员，除应当受到撤销党内职

务以上（含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外，均自然免职。

第十六条对于受到解散处理的党组织中的党员，应当逐个审查。其中，符合

党员条件的，应当重新登记，并参加新的组织过党的生活；不符合党员条件的，

应当对其进行教育、限期改正，经教育仍无转变的，予以劝退或者除名；有违纪

行为的，依照规定予以追究。

第三章纪律处分运用规则

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一）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的；



（二）在组织核实、立案审查过程中，能够配合核实审查工作，如实说明本

人违纪违法事实的；

（三）检举同案人或者其他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或者法律追究的问题，经查

证属实的；

（四）主动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

（五）主动上交违纪所得的；

（六）有其他立功表现的。

第十八条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由中央纪委决定或者经省（部）级纪委（不

含副省级市纪委）决定并呈报中央纪委批准，对违纪党员也可以在本条例规定的

处分幅度以外减轻处分。

第十九条对于党员违犯党纪应当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具有本条

例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的，可以给予批评教育、

责令检查、诫勉或者组织处理，免予党纪处分。对违纪党员免予处分，应当作出

书面结论。

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一）强迫、唆使他人违纪的；

（二）拒不上交或者退赔违纪所得的；

（三）违纪受处分后又因故意违纪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

（四）违纪受到党纪处分后，又被发现其受处分前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党纪

处分的；

（五）本条例另有规定的。

第二十一条从轻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

内，给予较轻的处分。



从重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内，给予较

重的处分。

第二十二条减轻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

外，减轻一档给予处分。

加重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外，加重一

档给予处分。

本条例规定的只有开除党籍处分一个档次的违纪行为，不适用第一款减轻处

分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一人有本条例规定的两种以上（含两种）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

纪行为，应当合并处理，按其数种违纪行为中应当受到的最高处分加重一档给予

处分；其中一种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二十四条一个违纪行为同时触犯本条例两个以上（含两个）条款的，依照

处分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

一个条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全部包含在另一个条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

中，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

第二十五条二人以上（含二人）共同故意违纪的，对为首者，从重处分，本

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其他成员，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

任，分别给予处分。

对于经济方面共同违纪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所起作用，分别给予处分。

对违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违纪的总数额处分；对其他共同违纪的为首者，

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违纪的总数额处分。

教唆他人违纪的，应当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追究党纪责任。



第二十六条党组织领导机构集体作出违犯党纪的决定或者实施其他违犯党

纪的行为，对具有共同故意的成员，按共同违纪处理；对过失违纪的成员，按照

各自在集体违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分别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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